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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2 号

《关于核准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高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04）。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杰发科技（合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杰发科技”）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 

一、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7 年 3 月 2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杰发科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其 100%

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并取得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803315542）。根据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

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杰发科技已就本次交易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

杰发科技 100%股权已过户至四维图新名下，四维图新现持有杰发科技 100%股

权。 

二、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1、四维图新根据与杰发科技全体股东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之约定支付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2、四维图新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间内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向本次配

套融资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3、四维图新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4、四维图新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的工商登记或备案手续。 

5、杰发科技就股东变更事宜向合肥市高新区经济贸易局办理备案手续。 

6、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三、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认为： 

1、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依法办理了资产过户手续，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尚需实施的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上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结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律师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认为，四维图新本次交易已

取得其股东大会批准、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



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已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交

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依法办理过户手续，四维图新现合法、有效地持有杰发科技

100%股权；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 

3、杰发科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后续

实施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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